附件3：
五、六级职员职级晋升评分标准
	指标
	年龄
	学习经历
	工作经历
	业绩成果

	分值
	20
	10
	45
	25

	项目及
计分方法
	五级：45周岁及以下每满1岁加0.2分，46至51岁每满1岁加0.4分，年满52周岁加5分，53周岁及以上每满1岁加1分。此项最多加至20分。（56岁封顶）
六级：35周岁及以下每满1岁加0.2分，36至41岁每满1岁加0.4分，年满42周岁加5分，43周岁及以上每满1岁加0.6分。此项最多加至20分。（52岁封顶）
	大专7分，本科8分，硕士及以上9分
	任现职来参加教育部门或者有关行业部门举办的与本岗位业务相关的培训并获得结业证书的每次加0.5分，最多加1分
	满足基本任职年限 [副处12年（6级15年），正科9年（7级12年）] 15分。每多1年实职任职年限加2分（非实职按文件规定折算成实职年份），最多加16分。
	任现级别实职两个及以上岗位的，从第二个实职岗位起，同一单位每个岗位加1分，不同单位每个岗位加1.5分。不同岗位最多加3分。
有半年以上挂职、扶贫经历者加2分，每增加1次加1分；有半年以上正式借调经历一次加1分，每增加1次加0.5分。挂职、扶贫、借调合计最多加3分。
	年终考核满足2次优秀基本条件的5分。此外，每多一次考核优秀加2分，最多加10分。
	起草管理文件满足基本条件（五级5份、六级4份）15分。
基本条件之外，起草管理文件或发表第一作者管理工作论文或出版管理工作专著每份（篇、部）加1分，最多加5分
	获省部级及以上个人荣誉奖每1项加3分；获校级（厅级）个人荣誉奖励每1项加1.5分。此小项最多加6分。

	分数
	≤20
	7—10
	20-45
	15—25


